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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宿 迁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4）苏 13破 82号

（2024）苏 13破 83号

（2024）苏 13破 84号

申请人：江苏宿兴律师事务所，江苏汇泽园林绿化有限公司、

宿迁市嘉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、宿迁市万隆苗木经营有限公司的

管理人。

负责人：胡玖，江苏宿兴律师事务所主任。

被申请人：江苏汇泽园林绿化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宿迁市宿城

区龙河镇朱瑞大道北侧。

法定代表人：周琼，该公司执行董事。

被申请人：宿迁市嘉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宿迁市洋

河新区郑楼镇太平村村部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陈高阳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被申请人：宿迁市万隆苗木经营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宿迁市洋

河新区洋河镇郑楼片区太平村三组 6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周琼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经江苏长江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行（以下简称长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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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业银行）同意，本院于 2024年 6月 6日决定将江苏汇泽园林绿

化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汇泽园林公司）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

移送破产审查，本院于 2024 年 7 月 16 日裁定受理了对汇泽园林

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经长江商业银行同意，本院于 2024年 6月

17 日决定将宿迁市嘉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嘉恒农业公

司）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，本院于 2024年 6月

27 日裁定受理了对嘉恒农业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经长江商业银

行同意，本院于 2024 年 6 月 17 日决定将宿迁市万隆苗木经营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万隆苗木公司）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移送

破产审查，本院于 2024 年 7 月 16 日裁定受理了对万隆苗木公司

的破产清算申请。本院指定江苏宿兴律师事务所担任汇泽园林公

司、嘉恒农业公司、万隆苗木公司的管理人。

2024 年 11 月 19 日，汇泽园林公司、嘉恒农业公司、万隆苗

木公司的管理人向本院递交申请，以汇泽园林公司、嘉恒农业公

司、万隆苗木公司三家企业为关联企业，存在人格混同、住所地

混同、业务混同、人员混同、财产混同、债务相互混同为由，请

求本院同意将汇泽园林公司、万隆苗木公司与嘉恒农业公司合并

破产清算。2024 年 11 月 22 日，本院召开听证会，对管理人的申

请进行听证。汇泽园林公司、嘉恒农业公司、万隆苗木公司的管

理人， 汇泽园林公司、嘉恒农业公司、万隆苗木公司的债权人会

议主席及债权人，债务人代表等参加了听证会。听证过程中，嘉

恒农业公司的债权人江苏省宿迁市洋河新区洋河镇罗庄村村民委

员会（以下简称罗庄村委会）对资产的建设资金来源提出异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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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庄村委会认为资产属于嘉恒农业公司，管理人主张资产建设资

金来源于汇泽园林公司、万隆苗木公司没有事实依据。

本院经审查查明：

1． 汇泽园林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 25 日，股东系周琼

（股权占比 99%）和周洲（股权占比 1%），法定代表人为周琼；嘉

恒农业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7 月 11 日，股东系陈高阳（股权占比

99.9%）和王海鹏（股权占比 0.1%），法定代表人为陈高阳；万隆

苗木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3 月 20 日，股东系周琼（股权占比

99.9%）和陈石华（股权占比 0.1%），法定代表人为周琼。陈高阳

与周琼原系夫妻关系，于 2009 年 5 月 12 日登记离婚，登记离婚

后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。汇泽园林公司、嘉恒农业公司、万隆

苗木公司三家企业由陈高阳一人实际控制。据此能够认定汇泽园

林公司、嘉恒农业公司、万隆苗木公司为关联企业。

2．生产经营场所混同。嘉恒农业公司生产经营场地在宿迁市

洋河新区郑楼镇太平村、古城村，万隆苗木公司工商登记地也在

宿迁市洋河新区郑楼镇太平村，汇泽园林公司自嘉恒农业公司成

立后无业务经营，办公场所与嘉恒农业公司混同。

3．人员混同。汇泽园林公司、嘉恒农业公司、万隆苗木公司

的管理人员和财务负责人存在混同，在嘉恒农业公司工作的职工

社保缴纳在汇泽园林公司，处理的是三家公司的工作内容，在人

员工作安排和管理上三家公司并未独立。三家公司共用财务人员

进行会计核算、付款、报销、调账等工作内容。

4．资产及负债混同。三家公司对经营性财产如流动资金的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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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使用上混同度较高，三家公司银行流水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，

且均与陈高阳的个人账户往来较频繁，无法严格区分。对于公司

资产的建设资金，无法区分使用资金的来源。同时，三家公司之

间存在大量关联债务及担保。

本院认为：公司作为企业法人，依法享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及

独立的法人财产。人民法院在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时，应当尊重企

业法人人格的独立性。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，企业法人破

产应当具备资不抵债，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

力等破产原因。因此，申请关联企业破产清算一般应单独审查是

否具备破产原因后，决定是否分别受理。但受理企业破产后，发

现关联企业法人人格高度混同、关联企业间债权债务难以分离、

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时，可以对关联企业进行实质合并

破产清算。本案中，因汇泽园林公司、万隆苗木公司不能清偿到

期债务、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本院于 2024 年 7 月 16

日裁定受理汇泽园林公司、万隆苗木公司破产清算申请。因嘉恒

农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本院于

2024年 6月 17日裁定受理嘉恒农业公司破产清算申请。汇泽园林

公司、嘉恒农业公司、万隆苗木公司形式上为独立法人，但三家

公司实际控制人均系陈高阳一人，在经营管理、人员、资产、债

务等方面高度混同，导致各自财产及债权债务无法完全区分，已

丧失各公司的独立人格，构成人格混同。从有利于推动企业破产

清算，公平清理债权、债务，平等保护各方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角

度出发，应将汇泽园林公司、万隆苗木公司并入嘉恒农业公司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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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清算程序。根据汇泽园林公司、嘉恒农业公司、万隆苗木公司

的管理人实质合并破产清算申请，法院组织申请人、被申请人、

债权人会议主席、债务人代表等利害关系人进行听证，查明三公

司法人人格高度混同、债权债务难以分离且分别清算将严重损害

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。对于罗庄村委会提出的异议，管理人已将

相关证据向其出示，其表示认可。综上，管理人申请汇泽园林公

司、嘉恒农业公司、万隆苗木公司合并破产清算符合实质合并的

条件，依法应予支持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

条、第二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对江苏汇泽园林绿化有限公司、宿迁市嘉恒农业开发有限公

司、宿迁市万隆苗木经营有限公司进行实质合并破产清算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　　判　　长      高慧芳

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　沈利军

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　朱希阳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日

书　　记　　员　　　张子晗


